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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格尔木供水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就原格尔木供水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工会退费事宜，此前公司工会已

多次尝试沟通未果。现正式通知，请

以下人员：曾龙江、田 青、孙经坤、阮

小梅、张丽梅、尚蜀梁、董玉方、李国

秀。秦香珍、任丽侠、常 静、贾丽红、

曹建瑛、陈海英、邓奋彪、李月霞、陈

丽霞、张 兰、李 莉、赵晓红、杨晓丽、

程丽莉、谭 勇、李 敏、衣美玲、孔令

红、马明成、王 斌、席会娥、孙 莉、平

晓方、古秀文、刘玉养、徐 健、王格

明、杨金莲、杨秀萍、单金秀、韩 政、

韩向春、王继仙、王兴平、李宽清、胡

景华、西热尖措、周哲洲、谢吉霞、张

玉英、宋玉琴、李正菊、张有发，自本

通知登报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携带

有效身份证明前往指定地点（地址：

格尔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楼党群

人事部；联系电话：0979-8432707 ；联

系人：丁雨桐）办理退费手续。

若逾期未办理，我单位将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合

法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

本人自行承担。

格尔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2025年11月3日

关于原供水公司2015年度工会经费退费的公告

当事人：泽翁尼美，男，藏族，身

份证号：513330********0812
住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建设西

路航建小区 12栋 1201室
房屋权属：格房权证西城区字

第G-00000204号/宅基地证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格尔木市人民政府《关于

格尔木市城市建成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及相

关法律法规，我中心对您所有的位于

格尔木市建设西路航建小区 12 栋

1201 室房屋依法实施征收。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房屋价值我单位已委托三家具

备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结

果经合法程序确认。我中心已于

2025年 10月 23日前通过邮寄及公告

方式通知您领取《房地产征收评估分

户明细表》，您未在规定期限内领取，

现视为已送达。您未在收到评估报

告后 10 日内申请复核评估，亦未在

复核结果送达后 10 日内申请专家鉴

定。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

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视为放弃复

核及鉴定权利。对您房屋的征收补

偿金额以三家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结果中的最高值为准，具体金额详见

《房地产征收评估分户明细表》。请

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至格

尔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办理补

偿协议签订手续。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最

终解释权归格尔木市房屋征收与补

偿中心所有。如您对本公告内容不

服，可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向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或 6个月内直接向海西

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地址：格尔木市柴达木中路 95
号（银河小区门面房 4楼）

电话：0979-8433815
联系人：宋 彤

格尔木市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2025年11月4日

公 告

本人张英春（现产权人，身份证

号 ：622923********5754），我 已 于

2025年 11月 4日登报寻找张洒个（房

屋或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产权人，身份

证号：622923********5739）。现我要

与格尔木市东城区行政委员会/格尔

木市西城区行政委员会签订《房屋征

收与补偿协议》或《房屋补贴协议》，

就此签订履约中出现的一切司法债

务、税务纠纷由我负责。

声明人：张英春

2025年11月4日

声 明

本人张尕木（现产权人，身份证

号 ：622923********5710），我 已 于

2025年 11月 4日登报寻找张洒个（房

屋或土地使用权证的原产权人，身份

证号：622923********5739）。现我要

与格尔木市东城区行政委员会/格尔

木市西城区行政委员会签订《房屋征

收与补偿协议》或《房屋补贴协议》，

就此签订履约中出现的一切司法债

务、税务纠纷由我负责。

声明人：张尕木

2025年11月4日

声 明

尹星龙，男（父亲：尹惠平 640121********3116，母
亲：徐有梅 612725********0245），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G63004843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格尔木丽锦劳务服务部（个体工商户）公章（编号：

6328011059735）及 法 人 章（ 法 人 ：杨 丽 ，编 号 ：

632801105973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格尔木睿易隆商贸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6328011062899）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格尔木市育红巷东段南侧江源小区 26
号 2 单元 301 室李月珍土地证〔证号：格国用（2004）
第 1712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格尔木泰山商店营业执照正本及

副本（注册号：632801600016467）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姚诗雅，女（父亲：姚建刚 632821********0510，母
亲：韩腊梅 622301********2888），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H630050177）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格尔木市中山路 5-1号幸福家园 1
幢 1 单元 121 室马学林门牌证（证号：101727）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遗失声明
青海省格尔木市柴达木中路 3号 40幢 1单元 122室

李丽花不动产权证〔证号：青（2023）格尔木市不动产权

第 0000023号〕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青海省格尔木市站前二路 63号 2号楼

4 单元 411 室岳春生门牌证（证号：101518）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11月5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